
浙江省天台山天华仪表有限公司年产 100万套塑料水室、20万套塑

料气室生产线项目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事项”中应如

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表及

其评审意见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

工作情况等，现将本项目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浙江省天台山天华仪表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福溪街道天台山

东路 268-3号，用地面积为 3667.5m2，主要从事塑料水室、塑料气室栏的生产。

企业于 2024年 11月委托浙江降碳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浙江省天台山天华

仪表有限公司年产 100万套塑料水室、20万套塑料气室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于 2024年 11月获得相应的环评审批意见-天行审[2024]162号。企业于

2025年 1月 22日申领了排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为 91331023148088547X001。

企业主要建设了注塑机、破碎机、蒸汽发生器等设备，项目液化石油气蒸汽

发生器改为电蒸汽发生器，项目具备年产 100万套塑料水室、20万套塑料气室

的能力。。

1.2施工简况

项目施工期主要为生产及配套设备的安装。在注塑废气产生点位设置集气

罩，对废气进行收集，废气采用“活性炭吸附”设施处理后高空排放；液化

石油气蒸汽发生器改为电加热蒸汽发生器，燃料燃烧废气不产生；破碎粉尘经脉

冲布袋除尘设施处理后高空排放；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屋顶的

排气筒排放；注塑机间接冷却水循环使用，定期补充新鲜水，不外排；水煮用水

主要为蒸发损耗和产品吸收，定期补充新鲜水，不外排；产品直接冷却水经混凝

沉淀后回用；目前，企业所在区域市政污水管网未敷设完成，生活污水按照环评

近期要求经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后进入 SBR一体化设备处理后作农肥处理；

噪声防治为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厂区平面布置；固废防治：建设了一般固

废堆场和危废堆场。

1.3验收过程简况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企业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保设施并进行了相应的调试，



主体工程及相应的环保设施均能正常运行，具备了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的

条件。根据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要求，建设项目必须执行“三同时”制度，相

应的环保设施须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使用。受台州市钍森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委托，浙江绿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了我公司浙江省天台山天华仪表有限公

司年产 100万套塑料水室、20万套塑料气室生产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工作。绿安公司技术人员于 2025年 5月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勘查，核实环境保

护设施的建设、运行及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并编制完成了验收监测方案，

于 2025年 6 月 9日、2025年 6月 10日对该企业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雨水监

测时间：2025年 6月 13日、西侧厂界夜间噪声重测时间 2025年 8月 7日），随

后绿安公司报告编制人员在认真研读并收集有关资料，仔细分析大量有关监测数

据的基础上编写了此验收监测报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和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2025年 8月 16日，浙江省

天台山天华仪表有限公司组织召开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会前专家和代表

对本项目防治设施进行现场检查，听取了建设单位环保执行情况的汇报、浙江绿

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验收监测报告的介绍，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浙江省天台山天华仪表有限公司年产 100万套塑料水室、20万套塑料气室生产

线项目环保手续完备，较好的执行了“三同时”的要求，废水、废气、噪声、固废等相

应配套的主要环保治理设施均已按照环评的要求建成，建立了较完善环保管理制度，

废水、废气、噪声的监测结果均能达到相应标准，总量符合环评及审批意见要求，

固废均已妥善储存并委托处置。验收工作组认为浙江省天台山天华仪表有限公司年

产 100万套塑料水室、20万套塑料气室生产线项目符合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条件，同

意通过验收。

1.4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本项目环评编制期间，环保设施施工及验收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投诉情况。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2.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公司建立了相关环保组织机构，明确相关环保负责人，建立了废水运行及日

常维护等相关制度。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确立以公司法人为总指挥，统领应急总指挥部，下设消费抢险组、治安

保障组、后勤综合组和环境指挥组，负责向上级部门报告和请示，负责与应急部

门和社区联络，负责协调应急期间各救援队伍的运作，统筹安排各项应急行动，

保证应急工作快速、有序、有效地进行。

（3）环境监测计划

根据项目环评，本项目的监测计划建议见下表。

表 1 本项目自行监测计划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排放执行标准

DA001

非甲烷总烃 1次/半年 《 合 成 树 脂 工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31572-2015，含 2024 年修改单）中

表 5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恶臭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臭气浓度、氨 1次/年

DA003 颗粒物 1次/年
《 合 成 树 脂 工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31572-2015 ，含 2024 年修改单）中

表 5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厂区内 非甲烷总烃 1次/年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9）表A.1 厂区内VOCs无
组织特别排放限值

厂界

非甲烷总烃、氨、颗

粒物
1次/年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 ，含 2024 年修改单）中表

9 规定的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臭气浓度 1次/年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噪声 厂界四周 1次/季度
《 工 业 企 业 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2 类标准

注：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橡胶和塑料制品》（HJ1027-2021）中表 2要求，

非重点排污单位的生活污水间接排放口，无需进行监测。本项目仅 排放生活污水，属于间

接排放，且为非重点排污单位，故无需进行监测。

2.2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环评要求

根据《浙江省“十四五”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中严格环境准入要求：

上一年度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区域，对石化等行业的建设项目 VOCs 排放量实

行等量削减；上一年度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的区域，对石化等行业的建设项目

VOCs排放量实行 2倍量削减，直至达标后的下一年再恢复等量削减。本项目位

于天台县，天台县上一年度环境空气质量为达标区，则项目VOCs替代削减比例



实行 1：1。

根据《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及管理暂行办法》（环发

[2014]197号）和《台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明确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替代比例的

函》（台环函[2022]128 号）规定：“上一年度水环境质量未达到要求的市县，相关污

染物应按照建设项目所需替代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2倍进行削减替代”。

上一年度天台县水环境质量达到年度目标要求，本项目水相关污染物新增排放量

削减替代比例为 1:1。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同时排放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且新

增水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应按规定的CODCr和NH3-N 替代削减比例要求执行。

只排放生活污水的，其新增生活污水排放量可以不需区域替代削减。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新增VOCs、SO2、NOx、烟（粉）尘削减替代比例为 1:1。

表 2 项目总量平衡方案

序号 总量控制因子 项目排放量 替代削减比例 替代削减量 总量建议值

1 CODCr 0.024t/a / 0.024t/a 0.024t/a

2 NH3-N 0.002t/a / 0.002t/a 0.002t/a

3 VOCs 0.212t/a 1:1 0.212t/a 0.212t/a

4 SO2 0.0003t/a 1:1 0.0003t/a 0.0003t/a

5 NOx 0.0025t/a 1:1 0.0025t/a 0.0025t/a

6 烟（粉）尘 0. 1511t/a 1:1 0. 1511t/a 0.1511t/a

我公司按照环评要求办理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污权交易凭证，VOCs

已进行削减替代。（项目液化石油气蒸汽发生器改为电蒸汽发生器，项目无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产生。）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无防护距离要求。

2.3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无相关内容。

3.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浙江省天台山天华仪表有限公司年产 100 万套塑料水室、20 万套塑料气

室技改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竣工后、验收监测期间等环节采取了以下整改工作：



表 3 项目整改工作情况一览表

整改环节 整改内容

建设过程中

1、注塑废气采用“活性炭吸附”设施处理后高空排放；液化石油气蒸汽

发生器改为电加热蒸汽发生器，燃料燃烧废气不产生；破碎粉尘经脉冲

布袋除尘设施处理后高空排放；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

屋顶的排气筒排放。

2、注塑机间接冷却水循环使用，定期补充新鲜水，不外排；水煮用水主

要为蒸发损耗和产品吸收，定期补充新鲜水，不外排；产品直接冷却水

经混凝沉淀后回用；目前，企业所在区域市政污水管网未敷设完成，生

活污水按照环评近期要求经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后进入 SBR一体化设

备处理后作农肥处理。

竣工后

1、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后进入 SBR一体化设备处理

2、注塑废气采用“活性炭吸附”设施处理后高空排放；破碎粉尘经脉冲

布袋除尘设施处理后高空排放。

验收监测期间 确保雨、污分流。废气、废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提出验收意见后

1.加强废气、废水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保证设施始终处于良好运

行状态；2.加强雨污、污污分流工作；3.完善长效的环保管理机制，确保

各类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完善风险防范措施，确保环境安全。

浙江省天台山天华仪表有限公司




